
纲领审查法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社员会议审议通过；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公布并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永川中学语言学社纲领审查制度，依语言学社纲领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之违宪，均指与社团纲领相抵触。

第三条　 语言学社法律及政府机关行为，均不得违宪。

第四条　 第三条所述之法律包括下列内容：

（一）由社员会议通过之法律或法律性文件。

（二）由社团管理委员会通过之条例、办法等法律性文件。

（三）由督察院通过之督察条例、办法等法律性文件。

（四）由其他机关依其职权通过之具普遍约束力之规范性文件。

第五条　 第三条所述之政府机关行为包括下列内容：

（一）社长、副社长及社长办公室。

（二）社员会议之程序性行为。

（三）社团管理委员会。

（四）督察院之程序性行为。

（五）财政委员会。

（六）语研院。

（七）选举委员会。

第六条　 社团纲领之修正案、公投结果，及仲裁团之裁决，不为纲领审查之对象。

— 1 —



第二章　 纲领审查

第七条　 仲裁团置纲领审查委员会，行使纲领审查之职权。其任期与仲裁团相

同。纲领审查委员会置主任委员一名，由仲裁委员互选产生。主任委员非经纲领庭

集体决议，不得免职。纲领审查委员会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八条　 纲领审查委员会为独立之调查及起诉机构，负责调查违宪行为、向仲

裁团提起违宪诉讼并监督裁决之执行。委员会成员不得参与纲领庭对其所提案件之

裁判。

第九条　 纲领审查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为任何政党、机关所干涉。

第十条　 纲领审查委员会得依社员或团体之检举，或经委员会集体决议，依职

权对违宪行为展开调查。

委员会进行调查时，得调阅相关机关之文书、记录，并要求其于指定期限内以

书面说明。各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拖延。

第十一条　 调查终结后，纲领审查委员会得为下列之一：

（一）认无违宪之虞者，作成不予起诉之决定，并附理由。

（二）认有违宪之虞者，向仲裁团提起违宪诉讼。

（三）认违宪情节轻微、得自行更正者，通知该机关限期更正；逾期未更正

者，向仲裁团提起违宪诉讼。

第十二条　 纲领审查委员会调查所得之文书与记录，非经委员会决议，不得公

开。

第十三条　 纲领审查委员会应于每届任期届满前，就其调查及起诉工作，向社

员会议及督察院提出报告。

第三章　 违宪诉讼

第十四条　 语言学社社员或团体得对第三条中之政府机关行为，向仲裁团投递

起诉状。纲领审查委员会得对第三条所述之行为向仲裁团投递起诉状。仲裁团应在

受理起诉状后七日内做出受理或不受理之答复。

第十五条　 仲裁团不受理者，应附理由并通知起诉人。起诉人不服者，得于收

到答复后七日内，向仲裁团申复一次。申复之决定为终局。

第十六条　 第三条中政府机关违宪行为之诉讼，其追诉期为三年；法律违宪之

诉讼，不设追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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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诉期之计算，自政府机关行为实施之日起，至仲裁团受理起诉状或纲领审查

委员会自行展开调查之日止。不足一日者，不计入追诉期。

第十七条　 违宪诉讼以系争法律或行为所属之机关为被告。被告机关得就系争

事项提出书面或口头之陈述与答辩。

第十八条　 仲裁委员就与本人或其所属机关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之案件，应自行

回避，不计入纲领庭出席及表决人数。所审查者为仲裁团自身之程序性行为时，全

体仲裁委员均不回避。

第十九条　 仲裁团置纲领庭，负责审理违宪案件。纲领庭由全体仲裁委员组成，

并在六名及以上仲裁委员出席时方可运作。因回避致出席不足者，其门槛按回避后

之委员总数计算，惟不得少于四名。纲领庭表决采取简单多数制原则。

第二十条　 纲领庭审理期间，得依职权或依当事人之申请，裁定系争法律或行

为暂停执行。涉及社团运作之重大事项或难以回复之损害者，纲领庭应优先审酌。

第二十一条　 纲领庭之裁决，由仲裁长签署并公开后方可生效。纲领庭之裁决

为终局裁决，不得上诉。

第二十二条　 纲领庭之裁决，得为下列之一：

（一）宣告系争法律或行为合宪。

（二）宣告系争法律或行为全部违宪。

（三）宣告系争法律或行为之部分违宪。

（四）宣告系争法律或行为于特定解释下方为合宪，并载明该解释。

（五）宣告系争法律或行为虽属合宪，惟有违宪之虞，限期改进。

第二十三条　 裁定违宪之法律、命令或决议等，自裁决生效日起失其效力；部

分违宪者，违宪部分失其效力。裁定违宪之机关，应于裁决生效日起十四日内，依

裁决更正或撤销其违宪措施。裁决中另行规定生效日者，不在此限。另行规定之生

效日，不得晚于裁决公布后一年。

第二十四条　 经纲领庭依特定解释宣告合宪者，各机关均应依该解释适用系争

法律或行为。

第二十五条　 纲领审查委员会得监督前述裁决之执行情况。逾期不执行者，纲

领审查委员会得提请督察院调查。

第二十六条　 经纲领庭裁决合宪之法律或行为，非有新的事实或理由，不得就

同一争点再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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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经裁定违宪而失效之法律或行为，各机关于两年内不得再制定或

实施内容相同者。违者，纲领审查委员会得迳行提请纲领庭裁决其违宪。

第二十八条　 纲领庭置书记处，以记录纲领庭审理过程。

第二十九条　 纲领庭之裁决书，应载明主文及其理由，并依第二十一条公开之。

第三十条　 纲领庭之审理记录，由书记处付托社团管理委员会档案部永久保存。

除裁决书外，审理过程及审理记录不得公开。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法由社员会议三读通过，自公布日起施行。修正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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